
题，没有做到应抓尽抓、“零容忍”，

有的甚至错误地片面认为，第一种

形态侧重体现的是教育，是宽不是

严，轻微违纪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一般注意就行，没有必要一律纳入

第一种形态规范化严肃处理；二是

没有做实日常监督管理、没有及时

发现轻微违纪或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没有及时处置处理，主动发现

问题线索明显不够；三是没有充分

利用各类监督检查、巡视巡察审计

的成果，对有关问题未深查细究、

未有效转化为对相关责任人的问

题线索处置，重视问题本身的整改

或纠错，不重视对责任人的问责和

警示；四是对复杂问题、疑难问题，

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习惯性错误做

法或难啃的“硬骨头”，对一些涉嫌

轻微违纪违法或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且难以做说服教育工作的干部，

不敢大胆管理，听之任之居多，纳

入第一种形态处理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党内

监督，重在日常、贵在有恒。“今天，

我们不用像革命先烈那样天天面

对生死考验，无非是去开展批评、

得罪点人，如果这点担当都没有，

那我们这个党怎么有战斗力。”我

们必须动真碰硬、敢于担当，确保

运用第一种形态时同样彰显出严

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

精准运用第一种形态是确保

第一种形态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

要努力避免、防止出现以下问题：

一是片面强调从轻减轻，放松从严

要求从严处理，甚至将日常工作勤

勉等表现也纳入规范考量的从轻

减轻情节，从宽不当。二是不重视

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要求，在主要

事实能查清而没有尽量查清的情

况下就简单适用政策策略或者简

单问责。例如，为适用第一种形态

而适用，降低证据标准，该深挖不

深挖；对巡视巡察、环保督察等工

作移送的线索未作深入核查，简单

履行程序后即决定问责，等等。三

是简单运用函询谈话方式，该进一

步抽查的未抽查或不认真抽查；函

询谈话过于复杂化，把函询谈话办

成了初核。四是问题线索处置方

式不精准。例如，大胆运用第一种

形态不够，将本应当作为函询谈话

方式处理的采取初核方式处置，影

响了处置效率和干部使用，或者将

本应采取初核方式处置的却采取

函询谈话方式处置，影响了一些违

纪违法行为及时发现调查，等等。

要着力提升能力、强化指导、

加强学习培训，落实好《中国共产

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

则》《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

工作规则》以及中纪委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四种形态”理论和方法的一

个重要创新是将第一种形态纳入

监督执纪的制度化体系、规范化运

作中，改变了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轻微违纪等问题的处理作为一

般日常教育、日常管理要求而出现

随意性较强的状况。规范运用第

一种形态，才能更有效发挥第一种

形态的程序化效力、制度化效力。

当前，应着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机关纪委层面实现第

一种形态的集中管理。目前，问题

线索处置处理集中管理不够在基

层纪委较为突出，尤其是在一些大

中型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比如，

从受理处置的部门看，除机关纪委

外，办公室在受理处置一些涉及保

密工作、公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组织人事部门在受理处置一些涉

及个人事项申报、劳动违纪等方面

的问题时集中管理不够，等等。再

如，从受理处置的对象看，机关纪

委对非党员干部、普通员工的轻微

违纪违法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

受理处置在各单位则相差较大，可

谓五花八门。为此，有必要建立健

全制度，即第一种形态受理处置由

机关纪委统一登记、统一备案、统

一审核，明确分类处置的情形，相

关部门有权按照相关规定处置，最

后归口到机关纪委统一审核把关。

二是进一步加强第一种形态

四种处理方式的规范适用。应当

明确凡是按照谈话提醒、批评教

育、责令检查、诫勉四种方式进行

处置处理的都可纳入、定性为第一

种形态，不必拘泥于是否一定经过

了函询谈话。规范适用书面诫勉、

谈话诫勉的不同要求，区分因不予

处分与免予处分而诫勉的不同适

用，把握诫勉后的特殊要求，坚决

防止对干部诫勉后当年又被评优

等违规情况。规范谈话提醒的适

用，防止机械追求比例数额，为实

现“常态、大多数、少数、极少数”

刻意“截长补短”，将任职谈话、廉

政谈话等一般提醒谈话简单汇总

为第一种形态，以达到所谓“常

态”。

三是进一步规范开展函询谈

在规范运用上下功夫

在精准运用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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